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在总结实

践经验基础上，与时俱进完善纪律规

范，与2018年《条例》相比，新增16条，

修改76条，进一步扎紧织密制度笼子，

为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

遵循。为了帮助大家深入学习理解、贯

彻执行好《条例》，针对《条例》新增或修

改的部分重点条文，本文由参与《条例》

修订工作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

同志从修改背景、理解执行等方面进行

权威解读。

【条文】

第十九条 对于党员违犯党纪应

当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但是具

有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或

者本条例分则中另有规定的，可以给予

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或者组织处

理，免予党纪处分。对违纪党员免予处

分，应当作出书面结论。

党员有作风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

向性问题或者违犯党纪情节轻微的，可

以给予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

等，或者予以诫勉，不予党纪处分。

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或者后果，但

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

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纪责任。

【解读】

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严管和厚爱

相结合，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

性监督，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

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从调研情况

看，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一个难点在

于，党员、干部的行为造成后果或者损

失的，如何明辨他是基于“为公”还是

“为私”，分清“无心”还是“有意”，进而

促使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敢用、会用

容错纠错机制，精准做到为担当者担

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以免

除广大党员、干部投身干事创业、改革

创新、推动发展的后顾之忧。此次修订

《条例》，坚持实事求是和主客观相统

一，强调违纪行为需要同时具备客观违

规性和主观有责性，明确了对没有故意

或者过失的行为不追究党纪责任的基

本规则。为此，新增第十九条第三款，

规定“党员行为虽然造成损失或者后

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

于不可抗力等原因所引起的，不追究党

纪责任”。这样规定，就是要全面准确

把握党员、干部行为的主客观要素，将

基于不可抗力、不能预见、紧急避险等

原因而实施的行为，同出于故意或者过

失而实施的过错行为区别开来，从而防

范和纠正不考察具体情由就随意动纪

的问题，避免因纯粹客观归责挫伤党

员、干部积极性，从而导致消极“避责”、

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现象。

同时，新增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

了不予处分的情形，规定“党员有作风

纪律方面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

犯党纪情节轻微的，可以给予谈话提

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等，或者予以诫

勉，不予党纪处分”。增写这一内容，呼

应《条例》第五条关于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规定的修改，进一步强化了

第一种形态的处置方式，既体现动辄则

咎，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坚持错、

责、罚相适应，防止出现追责不力或者滥

用处分两种错误倾向。

综合来看，通过这次修改完善，《条

例》第十九条分三款规定免予处分、不予

处分、不追究党纪责任，总体上形成了对

一般违纪、轻微违纪、不属于违纪等不同

情形分别给予相应处理的系统规范。这

为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实行区别对待提

供了法规依据，为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奠定了党纪处分方面的基础制度，有

利于切实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

为统一起来，把惩治与教育结合起来，更

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

境。 （杜冬冬）

【条文】

第三十条 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

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构成犯

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或者有其他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违反治安管

理等违法行为，损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

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

党籍处分。

违反国家财经纪律，在公共资金收

支、税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政府采购

管理、金融管理、财务会计管理等财经活

动中有违法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关于纪法衔接条款

关于不予处分、不追究党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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